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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3_95_E8_80_c36_50783.htm (一)连续犯 连续犯是指基于一

个概括的犯罪故意连续实施数个性质相同的行为，触犯同一

罪名的情况。常见的连续犯，如持枪连续杀人，连续多次贩

卖毒品的；连续盗窃作案数起等等。连续犯，是实质数罪，

但当作一罪来处理，不实行数罪并罚。 连续犯与继续犯(持续

犯)的区别就在于是一行为还是数行为。 关于连续犯，要注意

以下二点： 1.追诉时效起算，犯罪行为有连续状态的，追诉

时效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2.在刑法的溯及力方面，根据

司法解释，犯罪行为由新刑法(1997年刑法)生效前连续到新刑

法生效后的，应适用新刑法，但新刑法规定处罚较重的，在

量刑时可以适当从轻处罚。 (二)牵连犯 牵连犯是指行为人在

实施某一犯罪时，其犯罪的手段行为(或者方法行为)和结果

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的情况。牵连犯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1.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的牵连。如为了诈骗财物或者招摇撞

骗，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行为。如在进行招

摇撞骗犯罪过程中，为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而伪造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证件。 2.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的牵连。 牵

连犯与想象竞合犯的区别：类似于连续犯与继续犯的区别一

样。关键区别是一行为还是数行为。牵连犯是数个犯罪行为

触犯了数个罪名，数个犯罪行为之间存在着牵连关系，是实

质的数罪，处断的一罪；而想象竞合犯是一行为触犯数个罪

名，是实质的一罪，想象的数罪。 还要注意：有的刑罚规定

的行为是复合行为，想象竞合犯中有的复合行为视为一行为



，而不是数行为的。 牵连犯的处理原则：择一重罪定罪处罚

，不实行数罪并罚。但刑法分则有例外规定的，应当依照该

例外规定，实行数罪并罚。应当实行数罪并罚的例外规定主

要是： 1.在犯走私罪的过程中，使用暴力手段抗拒缉私的，

应当以走私罪和妨害公务罪数罪并罚。 但是，在走私毒品的

过程中，武装或者暴力抗拒缉毒的，作为量刑情节，只以走

私毒品罪一罪处罚；在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过

程中，暴力抗拒缉查的，也只作为量刑情节以组织、运送他

人偷越国(边)境罪一罪处罚。 2.为了骗取保险金而杀害被保

险人或损毁保险标的而构成其他罪的，以保险诈骗罪和故意

杀人罪或者放火罪或者故意毁坏财物罪等数罪并罚。 3.挪用

公款后又使用挪用的公款进行犯罪活动又构成其他罪的，如

走私、贩卖毒品、赌博、非法经营的，应当数罪并罚。 通常

认为属于牵连犯法律明文规定不数罪并罚的情况如下：(1)因

受贿而徇私枉法或者枉法裁判的；(2)强奸后迫使卖淫的，法

律规定强奸作为强迫卖淫罪的加重情节；(3)邮电工作人员私

自开拆、毁弃邮件从中窃取财物的，以盗窃罪一罪从重处罚

；(4)盗窃信用卡又使用的以盗窃罪论处；(5)伪造货币又贩运

该伪造的货币的，以伪造货币罪一罪从重处罚。 法律、司法

解释中涉及的罪数的情况 (一)法律上把一个犯罪作为另一个

犯罪的处罚的情节的情况 这种情况不要数罪并罚。主要有：

1.绑架并杀害人质的。 2.拐卖妇女又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 3.

拐卖妇女又强迫、引诱、容留被拐卖的妇女卖淫的。 4.组织

卖淫又有强迫、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的犯罪。 5.以强奸的手

段迫使卖淫的。 6.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又非法拘禁被组织

者的。 7.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使用暴力抗拒缉查的



。 8.走私、制造、贩卖、运输毒品时，武装掩护的；或者以

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